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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名稱 
台南市 102年校園性別事件案例研討會 主辦單位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日期 102.6.20 承辦單位 崇明國中 地點 崇明國中三樓會議室 

 

一、會議目的： 

1、建立學校性平會委員、行政人員、教師對處理學校性平別事件之基本概念。 

2、透過實例討論、經驗分享增進行政及教師對校園性平別事件之敏感度及因應之道。 

3、減少行政缺失，增進性平會委員能做出符合性平法立法精神之決議。 

 

研習內容： 

專題演講：1.講師：嘉藥科大輔導主任江承曉。 

          2.講題：校園性平別事件之運作流程及實例探討。 

 

三、研習重點：  

1、認識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的重要性。 

（1）性侵害防治法與刑法—公平正義的伸張公訴罪。 

（2）性騷擾防治法--我們不必再忍受公共場所不當的性騷擾告訴乃論 。 

（3）性別工作平等法—工作領域的平等與保障。 

（4）性別平等教育法—學校領域的平等與保障。 

（5）家庭暴力防治法與青少年兒童福利法—家庭領域的平等與保障。 

2、校園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學校該怎麼辦？ 

（1）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檢舉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所

屬學校申請調查，但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 

（2）本校教職員工生遭遇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時，得逕向學生事務處申訴及求 

      助。學生事務處應指派專人受理及執行調查過程之行政事宜，學校相關單位並應配  

      合協助。校園性侵害或性霸凌性騷擾事件之事實調查及認定由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為之。  

3、騷擾者通常以為只是開玩笑,沒什麼騷擾者並不了解被騷擾者是不舒服的感受，被騷擾

者需要鄭重的告知騷擾者自己不舒服的感受,並停止繼續騷擾的行為，被騷擾者主觀

認定有不舒服的感受即構成性騷擾行為。 

4、調查程序及行政協調（實例）說明。 

 

四、個人心得： 

江承曉主任是教育部校園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調查人才庫之專家委員，常參與調

查工作，故經驗非常豐富，又能以實例說明處理之流程及重點，也能回答大家遇到的疑

惑，是個很棒的研討會。因為許多研習常常是理論性的演講，演講者缺乏實務經驗，聽

起來有些隔鞋搔癢的感覺，未來若有相關研習可考慮邀請她來，相信效果會不錯！ 

 

 


